
版號：01122024表106-3-2(110年度)綜稅基本稅額戶數20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戶數

繳納基本稅額
單位 基本所得額 綜合所得淨額

非死亡給付 死亡給付淨額

有價證劵交易所
得 非現金捐贈金額分開計稅之股利

所得

保險給付
海外所得總額分位別 申報大於歸戶所

得戶數

00241121570207第1分位 207 35

00222151621207第2分位 207 44

002412016152207第3分位 207 47

013421916684207第4分位 207 43

0132116161126207第5分位 207 35

0029318161170207第6分位 207 46

0229018162195207第7分位 207 54

0028218171200207第8分位 207 39

0135017162206207第9分位 207 45

0028116168205207第10分位 207 53

0432022164206207第11分位 207 34

0039125168206207第12分位 207 54

0246116153206207第13分位 207 61

0425019173206207第14分位 207 39

0130029178207207第15分位 207 39

0135127171207207第16分位 207 41

023518174207207第17分位 207 54

1536322172207207第18分位 207 44

4544025163206207第19分位 207 44

57945118155200206第20分位 206 67

623865221380330232974139合    計 4139 918

一、說明：(一)繳納基本稅額單位，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戶數。
　　　　　(二)本表所指之戶數，係以歸戶資料計算之戶數。
二、本表使用說明：不同分位數據之比較會產生不同結果，分位越小比較的結果會越極端，統計資料尚不完整，統計數據僅供參考。
三、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四、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